
《河源市2024-2028年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

化处理补贴实施方案》解读

2025 年 5月 21 日，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河源

市 2024-2028 年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自 2025 年 6 月 20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实施方案》制定的背景和依据是什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食品安

全工作，强调要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

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制定《实施方案》的

政策依据：（一）《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

（农业农村部令 2022 年第 3号）第三条第四款规定，屠宰过程中经

肉品品质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畜禽和畜禽产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

理；（二）《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

对病害生猪及生猪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费用和损失，由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予以适当补贴；（三）《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

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18-2022 年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

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农农计〔2018〕4号）失效前，省农业农村

厅下发《关于做好屠宰环节病害生猪及生猪产品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



知》（粤农农办〔2022〕252 号），要求屠宰环节病害生猪及生猪产

品无害化处理的费用和损失补贴标准，由各地级以上市自行确定。

为进一步加强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监管，保障出厂生猪产

品质量安全，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

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22 年第 3 号）《关于做好

屠宰环节病害生猪及生猪产品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粤农农办

〔2022〕252 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市农

业农村局、市财政局按程序出台《实施方案》。

二、《实施方案》主要考虑是什么？

《实施方案》主要考虑是为了加强病死生猪和病害生猪产品无害

化处理管理，防止病害生猪产品流入餐桌，防控动物疫病，促进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人体健康。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监督下，对以下产品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的，按标准给予补贴：（一）屠宰前确认为国家规定的病害活猪、病

死或死因不明的生猪；（二）屠宰过程中经检疫或肉品品质检验确认

为不可食用的生猪产品，包括经屠宰检疫或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肉、

脏器及病变组织、甲状腺、肾上腺、病变淋巴结和修整后不可食用的

部分；（三）国家规定的其他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及生猪产品。

三、《实施方案》的起草过程

经过充分调研，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联合拟定《实施方案》

（初稿），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0 日征求各县区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意见和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通过法



律顾问审查等程序，进行修改完善。2025 年 3月 14 日，《实施方案》

（稿）通过了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2025 年 5月 21 日印发《实施

方案》。

四、《实施方案》中有哪些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详细说明了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政

策依据和明确了监管部门职责、补贴对象、补贴范围、补贴标准、无

害化处理的要求以及申报补贴的材料、时间、程序要求。具体如下：

（一）补贴政策

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

理管理办法》《关于做好屠宰环节病害生猪及生猪产品无害化处理工

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对病害生猪及生猪产

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费用和损失，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

予以适当补贴。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包括病害猪损失

补贴和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补贴资金由省、县（区）两级财政予以

保障，其中县（区）财政负担 50%，剩余部分从省级涉农资金支出。

省级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已纳入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范围，通过统筹整合方式下达各地，根据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统筹安

排使用。县（区）级财政按照“应补尽补，据实清算”的原则，根据

本辖区实际发生的屠宰环节病害猪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的数量足额

配套补贴资金，及时清算，确保补贴政策落实到位。

（二）补贴对象



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由已通过屠宰资格审核并由市

政府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申请。病害猪损失补贴

对象为在定点屠宰企业屠宰生猪的货主，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对象为

具体实施无害化处理的单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屠宰企业不予补助：

1.未按规定进行生猪屠宰以及逃避监督检查的；

2.未按规定填报屠宰台账记录的；

3.未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4.未主动申报无害化处理费用补助的；

5.虚报无害化处理数量，骗取套取国家补贴的。

（三）补贴范围

对以下产品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按标准给予补贴。

1.屠宰前确认为国家规定的病害活猪、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生猪；

2.屠宰过程中经检疫或肉品品质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生猪产

品，包括经屠宰检疫或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肉、脏器及病变组织、

甲状腺、肾上腺、病变淋巴结和修整后不可食用的部分；

3.国家规定的其他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及生猪产品。

（四）补贴标准

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标准为病害猪损失补贴 800 元/

头，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 80元/头。经检疫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生

猪产品，按 90公斤折算 1 头的标准，折算成相应的生猪头数享受补



贴。运送至屠宰企业时已经死亡的生猪不享受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

贴，仅享受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

（五）补贴数据及无害化处理

1.规范无害化处理数据填写。经检疫或肉品品质检验检出病害活

猪、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生猪，屠宰企业填写《河源市生猪定点屠宰企

业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附件 1）；经检疫或肉品品质检验确

认为不可食用的生猪产品，企业填写《河源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病害

猪产品无害化处理记录表》（附件 2）；送至屠宰企业时已经死亡的

生猪（待宰前死亡生猪），企业填写《河源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待宰

前死亡生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附件 3）。

2.规范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检出的病害猪、病害及不可食用生猪

产品、待宰前死亡生猪，屠宰企业应当加盖无害化处理印章，送至无

害化处理车间或委托所在地区有资质的无害化处理中心，按照规定进

行无害化处理。

3.严格过程监管。对病害猪、病害及不可食用产品无害化处理时，

企业应通知官方兽医进行监督，官方兽医应在有关记录表格上签字确

认。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应开启监控装置进行录像，并拍照留存备查。

视频和照片要体现无害化处理时间、处理人员、官方兽医、处理数量

等信息。

4.及时报送处理数据。每月 5 日前，屠宰企业要按照《河源市生

猪定点屠宰企业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附件 4-1）要求，

填写上月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情况，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按照《河源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病害猪无害化处理

统计月报表》（附件 4-2）要求汇总后，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在每月 10

日前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局备案。

（六）补贴程序

1.屠宰企业申报。生猪定点屠宰企业于每年 7 月 20 日前整理汇

总上一年度（上一年 7月至当年 6 月）病害猪、病害及不可食用产品

无害化处理情况，填写《河源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病害猪损失财政补

贴申领表》（附件 5）、《河源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病害猪无害化处

理费用财政补贴申领表》（附件 6），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

门提出年度补贴申请。

2.部门审核认定。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到屠宰企

业进行现场审核，根据屠宰企业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台账，检查核对《河

源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河源市生猪定点

屠宰企业病害猪产品无害化处理记录表》《河源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

待宰前死亡生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河源市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病害

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和官方兽医签字确认的监管记录《河源市

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清单》（附件 7），核实病害猪和病

害产品无害化处理补贴数量。企业无害化处理台账不健全、相关记录

报表不完整，相关录像或照片资料不齐全的，不予认定。

3.补贴资金拨付。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将核实的辖区内屠宰

企业病害猪及产品无害化处理数量、补贴资金情况等向社会公示。经

公示 10个工作日无异议的，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同级财政



部门应按程序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位，并将辖区内屠宰企业病害猪

及产品无害化处理数量、补贴资金情况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

门备案。

（七）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是防止病害

生猪产品流入市场，保障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政策。各县（区）

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统筹协调，按要求配套、补贴资金。

要重点加强对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无害化处理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加强无害化处理工作监管，做好屠宰企业病害猪和病害产品数量

的核实，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到屠宰企业。

2.准确核实无害化处理数量。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要积极会

同同级财政部门做好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审核工作，认真

核实屠宰企业无害化处理病害猪和不可食用产品数量，对照无害化处

理台账、报表和佐证材料，按照时间、批次等进行核查，确保无害化

处理数量真实。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无害化处理补贴项目档案，所有

报表填写须真实、及时、完整、规范，按年度装订成册，归档备查。

3.强化监督与管理。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落实屠宰企

业监督检查规范和飞行检查制度，切实强化屠宰企业年度和日常监督

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和屠宰企业要对申

报无害化处理补贴数量的真实性负责，严禁虚报冒领、骗取、截留、

挪用补贴资金，一经发现，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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